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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bao Gold Group Company Ltd. 
靈 寶 黃 金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前稱靈寶黃金股份有限公司(Lingbao Gold Company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3330) 

 

 更改公司名稱 

 

茲提述靈寶黃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前稱靈寶黃金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有關變更本公司名稱的公告（「該公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

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告內所披露，本公司已辦妥變更本公司名稱的登記手續，並把「靈寶黃金股

份有限公司」變更為「靈寶黃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名稱變更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

起生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本公司接獲由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出，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之新的營業執照。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發出註冊非香港公司變更名稱註冊證明

書，確認本公司作為一家非香港公司，其註冊名稱已由「靈寶黃金股份有限公司」變

更為「靈寶黃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香港法例第622章）於香

港註冊。 

 

變更本公司名稱將不會對股東之任何權利或本公司之日常業務營運及其財務狀況造成

任何影響。所有印有本公司前稱的現有股票將繼續為該等股份所有權之有效憑證，而

現有股票將繼續有效作買賣、結算、登記及交付用途。因此，本公司不會安排現有股

票換領為印有本公司新英文及中文名稱之新股票。自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九日起，本公

司將以新名稱發行新股票。 

 

本公司股份仍繼續以股份簡稱「靈寶黃金」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買賣。 

 

 

 

 



 

承董事會命 

靈寶黃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建正 

 

中國河南省，二零一七年七月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五位執行董事陳建正先生、王清貴先生、周星女士、趙昆先生及邢江

澤先生；一位非執行董事石玉臣先生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東升先生、韓秦春先生、王繼

恒先生及汪光華先生組成。 


